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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袁全、高蓓

35 岁的刘源是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
员，也即将成为一名在高校教授“器官捐献与
移植”的老师。

从今年 11 月开始，在北京、上海、武汉、
南昌、广西、昆明等城市的 7 所医科大学将陆
续开设与器官捐献有关的选修课程。这是自
2009 年中国开展器官捐献事业以来，在高等
教育领域的首次尝试，是向器官捐献专业化、

规范化迈进的重要一步。

从今年 2 月开始，刘源每天就多了一项
任务——— 在微信群里“听课”。来自西班牙、意
大利、法国的几位器官捐献领域的专家向群
里提问，等待 22 名中国学员回答。学员们大
多是医院急诊科、神经内、外科和移植科的大
夫，以及像刘源这样的专职器官协调员。课程
持续了 3 个月，内容包括器官捐献的临床方
法、管理和传播策略。医生们大多是白天在病
房、手术室里忙工作，晚上挤时间看材料，答
问题。过程很辛苦，但学习很高效。

今年 5 月，这 22 名医护人员又奔赴西班
牙巴塞罗那大学，接受为期一周的培训。他们
希望把外国专家丰富的实践和教学经验带回
中国，传授给更多学生。

西班牙的器官捐献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
首位。成就西班牙高器官捐献率的原因之一
就在于重视器官捐献的专业化发展，特别是
自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巴塞罗那大学就率先
在高校开创器官捐献的研究生课程，并迅速
得到欧洲其他国家的认可和效仿。此后，西班
牙联合多国专家，建立器官获取教育项目，已
培训全球上百个国家的万名医护人员。

2013 年，刘源成为佑安医院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在此之前，无论是
在大学还是在医院，刘源都未曾接触过任何相关的培训和学习。刚开
始，他购买了很多有关沟通技巧方面的书，比如“13 天速成社交达人”

等，希望快速提高与陌生人的交流能力。

由他负责的第一例器官捐献最终在“酒桌上完成”。一个 13 岁的女
孩患脑瘤，已经脑死亡，只能靠机器维持呼吸和心跳。刘源拿了两瓶二
锅头和孩子父亲吃饭，两人像兄弟一样掏心掏肺地说了好多话，又哭诉
了一夜。第二天，父亲同意捐献孩子的肝、肾和眼角膜，挽救了至少 3 个
人的生命。

4 年时间，刘源经历了 30 多个成功捐献的病例，而失败的，大概是
成功的 5 倍还要多。

目前，中国器官捐献的整体服务能力仍落后于实际需求，人才短缺
矛盾凸显。刘源说，影响器官捐献水平的一个障碍是专业人员缺乏相关
知识。一些医院对潜在供体维护不佳，导致器官衰竭，并最终影响器官
捐献的质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是 7 所院校中最早实现开课计划的学校。上
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胆外科的医生薛峰认为，器官捐献课程
的意义在于填补了中国医学人文教育的空白。她建议在中小学，甚至更
基础的教育阶段都应该有器官捐献的内容。“我们比西方落后了将近
30 年，如果再不努力，就来不及了。”

李文磊是肝移植科医生，也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佑安医院申请相
关培训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他把器官捐献比作一条长河，“一名医生，一
名协调员，就好比是在河的下游，解决的只是个案；但如果让器官捐献
走进课堂，成为教育的一部分，那就是来到了河的上游，这将改变的也
许是一代人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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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岗是中国最早从事器官捐献工作的
医生之一。如今，给年轻协调员上课时，陈岗
经常讲起当年探索“盲区”的经历。

“2010 年，在其他医院还没有开始开展
器官捐献工作的时候，我们院的何晓顺副院
长就开始带着我们摸索器官捐献的路径。”

陈岗说：“当时，鉴于中国的国情，器官
捐献怎么弄，基本没有经验，也没有人教我
们。这些年，我们不断摸索，通过无数次成功
与不成功的案例，逐渐摸索出一套成熟的模
式。”

谈到器官捐献，总是避不开“脑死亡”这
个概念。陈岗说，刚开始，尤其是 2010 年开
展工作的初期，经常会听到家属的质疑：“脑
死亡是不是死亡？”“心还在跳，怎么能不抢
救？”“脑死亡为什么要捐给你？……”

陈岗解释，“在医学界，脑死亡指患者大
脑全部功能不可逆地衰竭并永久性丧失，也
就是脑部神经死亡后，人即死亡。虽然人在
‘脑死亡’后，心脏仍可以依靠机器和药物维
持，但已是一个不可逆的衰竭过程。”

但是，脑死亡标准始终未受到中国乃至
亚洲文化的认同。在亚洲国家，传统文化中
对死亡的断定标准是“心死亡”，即循环衰
竭。然而，临床专家都知道，人体各种循环系
统一旦停止运作，心脏、肝脏等器官基本已
处于一个接近坏死或完全无用的状态。就器
官捐献移植来说，等到心死亡再去做相关手
术，在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所以，目前在发
生每一起案例时，协调员都要跟家属去讲
“脑死亡”是怎么回事，甚至跟对“脑死亡”完
全没概念的医生去讲。陈岗指出，普及“脑死
亡”这个概念和捐献没有必然的关系。引入
“脑死亡”的概念，从某一个程度上也是告知
家属，再通过任何的医疗技术也没有办法对
患者情况进行改善与转变，这个认知非常重
要。至于捐不捐，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是放弃
还是继续治疗，都应由家属决定。陈岗表示，
关于器官捐献，协调员要把握住一个最核心
的认知，就是我们的工作是站在第三方立场
上，告知器官捐献者，他们有捐献器官这样
一个选择，而不是去进行劝说。“如果你去劝
说，这个工作就变成了一个变相的道德绑
架。”陈岗说。

在进行这项工作时，也经常感受到法律
和伦理的碰撞。比如，2011 年的时候，深圳
有一个脑出血的中年女病人。她的情况比较
特殊，已经离异，父母去世，直系亲属只剩下

一个 13 岁的男孩。这个男孩得知他的妈妈
已经救不了，在接受协调员咨询后，他在其
他旁系亲属表态之前，第一个回复说“捐”。

根据法律规定，器官捐献志愿者同意书
必须由其直系亲属签订，但这个唯一的直系
亲属因未成年并未被法律赋予签署权利。这
位 13 岁的男孩，用他自己的力量劝服了舅
舅及全部旁系家属，最后联名签订了捐献
书。

小男孩说，“我和妈妈一直以来相依为
命，之前她曾和我说过如果有一天她走
了……我只是在传达妈妈的意愿和决定。”

陈岗说：“我们不要去说服某一个人，让
他一定要接受捐献。而是要更多地通过法律
法规、捐献体系建设、媒体宣传和充分的等
待，去让更多的人接受器官捐献的观念。”

“人家刚刚痛失亲人，受到深深的打击，
不愿意接受事实，这种情况下不能去谈捐献
的事情。只能等家属已经接受了，在讨论后
事的时候，才可以去介入。所以，什么时候介
入，怎么样介入，都需要好好掌握。我们的方
法就是做每一家医院的宣教工作，把他们变
成战友。我们的观念多传达给一个医生，就多
一个战友，最终才能带动同行都去做这个工
作。”

“中国器官捐献从倡导到现在发展不
到十年，虽然我们已经做了一系列的工作，
但我认为还是不能急，急也是没有用的。社
会发展、观念的转变，仍然需要一个过程。”
陈岗说。

“默认同意”能否

破解器官捐献之困

本报记者张代蕾

英国从 1971 年引入器官捐献全国志愿者注册机制，最开始只限定
肾器官捐献，后来逐渐扩大到心脏、肝脏、肺、角膜等器官。有意捐献者
必须签署“器官捐献者登记表”，表示愿意在死后捐出部分或全部器官。

这种制度被称为“告知同意”。
2004 年以前，为了防止器官走私和买卖，英国政府只允许亲属或

熟人之间活体捐献器官。《2004 年人体组织法案》打破这一限制，允许
为陌生人捐赠器官，但接受器官的人不得支付报酬，捐赠者也不得收取
报酬。

受宗教因素、对死亡的忌讳等多种原因影响，多数英国人不愿
捐赠器官，英国是发达国家中器官捐献率偏低的国家之一。2015 年
12 月 1 日，英国威尔士地区政府改变“告知同意”制度，开始执行“默认
同意”制。根据当地立法，凡在威尔士居住一年以上的英国居民，如果没
有注册不同意捐献器官，都被视为同意捐献。简单地说，就是把器官捐
献制度从“注册捐献”变为“注册不捐”。理论上说，除了注册明确表示愿
意捐献的人之外，不做表态的人也被默认为是潜在捐献者，这无疑会极
大增加器官捐献数量。不过，威尔士执行的是一种“柔性”的捐赠制度：
即便潜在捐献者不反对死后捐出自己的器官，其家属依然有权拒绝有
关机构取走死者器官。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为了推行这一新政，威尔士政府进行了
两年多的“攻心”宣传战。截至今年 9 月的统计显示，只有 6% 的威尔士
居民明确选择注册不捐献器官。而如果真要在英国全国推行“默认同
意”制度，要先修改现行的《2004 年人体组织法案》，这需要在议会进行
充分辩论。

不过，“默认同意”制度并不是解决一个国家器官捐献困局的万能
钥匙，至少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单靠该制度就能解决器官捐献“供不应
求”的难题。例如，瑞典从 1996 年开始执行柔性“默认同意”制，但迄今
仍是欧洲器官捐献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英国医学界和舆论显然也认识到这些问题，眼下正发起相关讨论。

一些医学专家和器官捐赠受益者认为，器官捐赠的关键在于如何以家
庭为单位转变英国人的观念。之所以强调家庭，是因为目前在英国无论
是“告知同意”制还是“默认同意”制，潜在捐献者的家人都有权在最后
时刻拒绝捐赠至亲的器官。数据显示，在最近 5 年内，英国超过 500 个
家庭拒绝捐献死去亲人的器官，尽管死者本人生前同意捐赠。

提供选择，不要“道德绑架” “另一种延续”，逐步深入人心

“虽然不能救活整个人，但能救活他
的一部分。您知道吗，据研究，器官是带
有记忆功能的，还能感知世界上的东西，
他实际上并没有走。”

“我知道这个时候您很难过，我也是
一个母亲，理解当妈妈的痛。但是您很清
楚，他的生命已经无法挽回了，您有另一
种选择、另一种权利，请问您愿不愿意听
我慢慢讲给您听。”这是廖苑经常向身故
者家属说起的话。廖苑告诉我们，中国器
官捐献事业的推动，很大程度源于器官捐
献有关“生命的延续”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2015 年，廖苑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协
调员。当年，在她的帮助下，实现了 10 例
器官捐献；2016 年，实现 40 例器官捐
献；2017 年至今，已实现 80 多例器官捐
献。成倍增长的自愿捐献案例，让她看
到，对于器官捐献这件事，人们的观念在
悄悄发生变化。从“死者为尊”，到“生命
的另一种延续”渐入人心，有捐献意向的
人群也在逐渐壮大。

一个 15 岁男孩的器官捐献案例，让
廖苑一度哽咽。5 年间，男孩的父母为了
救治他辗转于多家医院，做了 6 次大手
术，虽然知道孩子的疾病无法治愈，他们
却一直不愿放弃。对于这个并不富裕的家
庭来说，真的非常不容易。然而，这些努力
最终回天无力，最后一次手术结束后，男
孩病情加重，使用大剂量血管活性药物仍
然无法维持血压，他的父母即刻为孩子

做出器官捐献的决定。
整个捐献协调过程非常顺利，淳朴

善良的男孩父母感动了所有在场的医务
人员。他们说：“5 年了，我们尽了甚至远
超出我们所能承受的最大的努力去挽救
他的生命，一直不愿意放弃，在这个过程
中，我们得到了很多人的关心和帮助。我
们很爱很爱他，现在，我们知道留不住他
了，但是我们不愿意也不舍得让他在这
个世界上完全消失，好像从来不曾来过
一样，我们想捐出他有用的器官，让他的
生命得到另一种意义上的延续，让我们
能感受到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想
捐出他的遗体，让医学研究人员能早日
找到治疗这种疾病的有效方法，以后能
造福类似疾病的病人。”

廖苑向《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介绍
了另一个 2 岁捐献者的案例。一位 2
岁脑死亡患者的妈妈问她，“万一小孩
不同意呢？”这是很多母亲的顾虑。“每
个孩子都是上天派来的天使，他们是如
此的纯洁、善良、可爱、乐于帮助别人，如
果他们有感知，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同意
的。”廖苑这样回答，坚定了捐献者家属
的决心。廖苑说，这些年，一半以上的协
调失败，来自于几方面的阻力。一是来自
于传统殡葬观念，很多地方仍保留着“人
死要全尸”“死者为尊”的传统。此外，在
一些农村地区，尤其大家庭仍存在“舅公
大过天”的影响力，有时候，器官捐献的
最终意愿并非单由直系亲属所决定。捐
献者直系亲属在萌生捐献意愿后，迫于
旁系家属的压力而最终拒绝器官捐献的
案例也时有发生。

“让人心痛的是，受传统观念影响，
在做出器官捐献善举后，一些捐献者家
属仍然面临被人指责的困扰。一个家属
曾对我说，“我们希望延续他的生命，但
请你们千万保密，在农村，很多人还是接
受不了，怕被其他人指指点点。”

每一例同意捐献的家属所做的决定，
更让人感慨他们的不易。廖苑说，“中国百
姓普遍都很淳朴善良，虽然他们的传统观
念很强，但当我和他们宣讲器官捐献，告
知他们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的时候，大多
时候他们都听进去了，并且正逐渐接受。”
（本组稿件由记者肖文峰、肖思思 实习
生胡碧霞采写）

廖苑：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捐
献管理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器官捐献协调员

陈岗：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捐献
管理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中国首批优秀器官捐献协调员

器官捐献协调员：为生命提供另一种延续

中国器官捐献量跃居世界第二的背后

▲ 2012 年 11 月 9 日,黄洁夫（左四）带领医护人员向“天使女孩”默哀。

图片来源：《羊城晚报》

本报记者肖文峰、肖思思
实习生胡碧霞

在我国公民器官自愿捐献体系建立的
过程中，“天使女孩”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一张照片记录了 2012 年 11 月 9 日发
生在广州的一个肃穆的瞬间——— 身着手术
服的医护人员摘下口罩，向手术台上的“天
使女孩”致敬。女孩叫吴华静，17 岁，韶关
学院医学院中专生，因车祸离世。为实现她
生前的心愿，父母捐献了她的肝脏、双肾和
眼角膜，拯救了 3 个人的生命，让 2 个人重
见光明……

此后，中国公民身后捐献器官的案例
越来越多，更有许多人登记成为自愿捐献
者。2015 年 1 月 1 日，中国宣布停止使用
死囚器官，公民捐献成为器官移植的唯一
来源。有人认为，中国器官捐献的“冬天到
了”。可之后的 2016 年，中国完成捐献
4080 例，捐献大器官 11296 个，较 2015 年
提高近 50%。

数字背后的故事，鲜有人知。
由于器官的捐献与分配涉及文化、伦

理、法制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我国的器官
捐献曾走过一段漫长的“冰河期”。中国曾是
世界上器官捐献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多个国
际组织也对中国器官移植存在误解和质疑。

2005 年，在由世界卫生组织主办的世

界器官移植管理高层会议上，时任中华人
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表示：“有人
说中国多年无法建立公民自愿器官捐献系
统，是因为受‘入土为安’思想的影响。但我
始终认为，脏水不要泼到祖先身上，落后不
能怪老百姓。”

回国后，黄洁夫多次宣示了建立公正、透
明、让公众信任的器官自愿捐献体系的决心。

2006 年，卫生部全国人体器官移植临
床应用和管理峰会在广州召开，在会上，

《广州宣言》诞生，“宣言明确了器官移植要
符合中国的国情，又要符合全世界的公共
伦理学准则。”黄洁夫的学生、如今中山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器官移植科学科
带头人何晓顺听到了“改革的号角”。

2007 年《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实
施；2010 年的《刑法》修正案增加了“器官
买卖罪”，国内器官移植事业踏上了法治
化、规范化的道路，探索器官移植“中国模
式”的漫长征程也从未停步。为解决器官来

源的瓶颈，原卫生部与中国红十字会于
2010 年启动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工
作试点，成立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委员会。
2011 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器官捐献管
理中心”成立。

经过了 3 年的艰辛努力，中国成功解
决了移植事业的法律框架与管理机构、中
国器官捐献三类死亡判定的科学标准与流
程、对捐献者家庭人道主义救助的政策与
办法等一系列难题。至此，一个遵循世界卫
生组织指导原则、符合中国国情的器官捐
献移植体系初步形成，即人体器官捐献体
系，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体系，人体器官移
植临床服务体系，人体器官移植科学注册
体系，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监管体系。

专家认为，心脏死亡捐献模式的成
功应用，开启了中国身后器官捐献之门，
更被誉为是“中国对世界器官捐献事业
的创新与贡献”。何晓顺说，国际上，移植
器官主要来源于脑死亡器官捐献，然而

在我国，脑死亡概念尚未被广为接受。
“以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为主体的中国三
类捐献模式，是政府启动捐献工作的战
略决策。然而，由于全球均没有成熟经
验，这种捐献模式是否可行，过去谁都不
知道。”业内认为，心脏死亡后大多数器官必
须在 15分钟内获取，否则无法捐献。何晓顺
团队系统解决了供体识别、器官维护等一系
列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的核心技术问题。何晓
顺透露，他所在的移植中心，捐献肝脏和肾
脏的使用率分别达 94.6%和 92.7%，高于美
国的 74.3%和 73.1%。

今年 7 月，何晓顺又带领广州器官
移植医生另辟蹊径，在为一名肝硬化合
并小肝癌的患者进行肝脏移植时，创造
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不中断血流”新办
法。据何晓顺介绍，其团队从数年前开始
致力于自主研发“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
这种“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可在手术前
模拟人体机制，为器官提供血液，从而修
复器官功能。

何晓顺说，采用这项新技术，肝脏里
的“血一直是热的”，血流片刻都没有中
断，让捐献者转赠的“生命礼物”少受损
伤，最大限度地保护器官功能，使器官以
更“鲜活”的状态在受捐患者的体内立即
“工作”，从而极大地避免了器官移植的常
见并发症。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
者登记人数超过 33 万，捐献大器官 3 . 8 万
多个，通过移植挽救了 3万多位器官衰竭患
者的生命。中国每百万人口的实际器官捐献
率由 2010 年的 0 . 03 上升到 2016 年的
2 . 98 。“当中国宣布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
后，有人说中国器官移植的冬天来了，但我
说中国器官移植的春天来了，数据证明我是
对的。”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
员(主席)黄洁夫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2017 年 2 月，71 岁的黄洁夫参加反对
器官贩卖全球峰会，向与会代表分享了器官
捐献与移植管理的“中国方案”。

近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

中心披露，截至 2017 年 10 月下

旬，中国累计实现器官捐献 1 .4 万

多例，年捐献量居世界第二位。中

国曾是全球器官捐献率最低的国

家之一。从 2006 年的“广州宣言”，

到 2017 年向世界介绍“中国方

案”，中国器官移植捐献走过了极

不平凡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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